
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道路停车费欠缴行政处罚立案依据
及法律救济途径

一、立案依据
根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制定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道路停车费欠缴行政处罚立案依据。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四十一条 停车人应当按照收费标准，在驶离停车位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道路停车费用。未缴纳的，区停车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其缴纳费用；三十日期满后，区停车管理部门应当进行催缴。停车人应当在补缴期限内及时补缴欠费。
违反前款规定，经两次催缴，停车人逾期未补缴欠费的，由区停车管理部门处一百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百元以上八百元以下罚款。”
依法对停车人未按照规定缴纳道路停车费用的行为进行处罚，应当报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
二、法律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北京市西城区城市管理委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北京市西城区南菜园街51号；联系电话：010-83975145、010-83975063）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2）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北京市西城区城市管理委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西城区半步桥街50号）提出行政诉讼。
[bookmark: _GoBack]（3）行政赔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北京市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两年内，有权向北京市西城区司法局（北京市西城区南菜园街51号）申请行政赔偿，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赔偿请求提出的时效，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
（4）如对本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法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北京市西城区南菜园街51号；联系电话：010-83975145、010-83975063）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西城区半步桥街50号）申请行政诉讼。
